
浙商汇金中高等级

三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58

嘉实前沿创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博时基金

B042

创金合信基金

B042

长江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B023

财通基金

B025

财通资管基金

B028

东吴基金

B025

富国基金

B061

广发基金

B045

国泰基金

B025

华安基金

B035

泓德基金

B022

海富通基金

B063

华泰柏瑞基金

B026

华夏基金

B002

景顺长城基金

B027

金鹰基金

B026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B042

民生加银基金

B022

南方基金

B046

南华基金

B025

农银汇理基金

B023

鹏华基金

B063

申万菱信基金

B027

天弘基金

B046

英大基金

B023

易方达基金

B063

银华基金

B026

中金基金

B061

招商基金

B044

中银国际证券基金

B06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26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A09

淳厚基金

B022

603755

日辰股份

B036

603758

秦安股份

B024

603779 ST

威龙

B008

603809

豪能股份

B044

603816

顾家家居

B005

603828

柯利达

B020

603839

安正时尚

B029

603866

桃李面包

B015

603871

嘉友国际

B003

603880

南卫股份

B017

603883

老百姓

B022

603886

元祖股份

B019

603888

新华网

B012

603916

苏博特

B003

603931

格林达

A11

603936

博敏电子

B005

603960

克来机电

B016

605006

山东波纤

A34

605008

长鸿高科

A11

605100

华丰股份

B061

605158

华达新材

B038

605178

时空科技

A11

605188

国光连锁

B038

688012

中微公司

B060

688027

国盾量子

B019

688037

芯源微

B022

688128

中国电研

B035

688169

石头科技

B019

688357

建龙微纳

B051

688379

华光新材

A13

688388

嘉元科技

B041

688521

芯原股份

A14

688599

天合光能

B019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安心保本转型）

A47

浙商汇金聚禄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B059

603127

昭衍新药

B002

603129

春风动力

B047

603168

莎普爱思

B045

603189

网达软件

B033

603197

保隆科技

B017

603229

奥翔药业

B029

603233

大参林

B001

603258

电魂网络

B008

603259

药明康德

B040

603330

上海天洋

B013

603363

傲农生物

B019

603377

东方时尚

B027

603396

金辰股份

B003

603399

吉翔股份

B021

603408

建霖家居

B030

603501

韦尔股份

B013

603520

司太立

B034

603530

神马电力

B036

603538

美诺华

B033

603555 *ST

贵人

B023

603557

起步股份

B012

603567

珍宝岛

B021

603569

长久物流

B026

603590

康辰药业

B029

603619

中曼石油

B032

603633

徕木股份

B011

603656

泰禾光电

B006

603658

安图生物

B025

603660

苏州科达

B028

603661

恒林股份

B035

603662

柯力传感

B035

603678

火炬电子

B038

603685

晨丰科技

B014

603690

至纯科技

B002

603690

至纯科技

B034

603716

塞力斯

B003

603716

塞力斯

B036

603730

岱美股份

B010

603733

仙鹤股份

B056

600976

健民集团

B049

600977

中国电影

B008

600978 *ST

宜生

B013

600981

汇鸿集团

B015

600985

淮北矿业

B006

600999

招商证券

B005

601005

重庆钢铁

B023

601010

文峰股份

B011

601011

宝泰隆

B020

601058

赛轮轮胎

B013

601106

中国一重

B007

601166

兴业银行

B005

601168

西部矿业

B039

601211

国泰君安

B057

601258 *ST

庞大

B046

601318

中国平安

B004

601319

中国人保

B017

601336

新华保险

B005

601366

利群股份

B009

601368

绿城水务

B011

601377

兴业证券

B012

601566

九牧王

B010

601601

中国太保

B033

601618

中国中冶

B016

601628

中国人寿

B005

601777

力帆股份

A11

601788

光大证券

B005

601857

中国石油

B008

601869

长飞光纤

B010

601878

浙商证券

B012

601882

海天精工

B021

601949

中国出版

B009

603005

晶方科技

B010

603030

全筑股份

B037

603045

福达合金

B014

603056

德邦股份

B056

603059

倍加洁

B016

603076

乐惠国际

B019

603087

甘李药业

B003

600383

金地集团

B016

600428

中远海特

B009

600461

洪城水业

B018

600469

风神股份

B061

600491

龙元建设

B012

600496

精工钢构

B013

600516

方大炭素

B010

600529

山东药玻

B023

600532

宏达矿业

B018

600537

亿晶光电

B008

600539 *ST

狮头

B006

600561

江西长运

B037

600590

泰豪科技

B016

600593

大连圣亚

B009

600598

北大荒

B047

600641

万业企业

B015

600657

信达地产

B027

600681

百川能源

B049

600702

舍得酒业

B003

600706

曲江文旅

B019

600710

苏美达

B023

600733

北汽蓝谷

B013

600758

辽宁能源

B016

600764

中国海防

B013

600771

广誉远

B025

600785

新华百货

B050

600797

浙大网新

B010

600801

华新水泥

B004

600810

神马股份

B042

600816 ST

安信

B035

600837

海通证券

B013

600850

华东电脑

B014

600887

伊利股份

B023

600918

中泰证券

A11

600928

西安银行

B004

600929

湖南盐业

B016

600965

福成股份

B009

600970

中材国际

B036

600975

新五丰

B009

300872

天阳科技

A11

300873

海晨股份

A13

300876

蒙泰高新

A13

600000

浦发银行

B061

600004

白云机场

B005

600015

华夏银行

B004

600016

民生银行

B033

600021

上海电力

B033

600025

华能水电

B022

600033

福建高速

B016

600050

中国联通

B053

600061

国投资本

B008

600064

南京高科

B035

600077

宋都股份

B015

600095

哈高科

B037

600108

亚盛集团

B014

600133

东湖高新

B033

600166

福田汽车

B033

600179 ST

安通

B017

600180

瑞茂通

B061

600183

生益科技

B035

600187

国中水务

B011

600189

吉林森工

B034

600196

复星医药

B063

600246

万通地产

B009

600252

中恒集团

B020

600255 *ST

梦舟

B034

600273

嘉化能源

B027

600276

恒瑞医药

B012

600283

钱江水利

B004

600325

华发股份

B005

600335

国机汽车

B009

600338

西藏珠峰

B016

600340

华夏幸福

B024

600346

恒力石化

B062

600350

山东高速

B004

600365

通葡股份

B034

600377

宁沪高速

B018

600381

青海春天

B003

002796

世嘉科技

B018

002821

凯莱英

B048

002832

比音勒芬

B057

002836

新宏泽

B003

002838

道恩股份

B012

002841

视源股份

B028

002850

科达利

B061

002856

美芝股份

B028

002861

瀛通通讯

A11

002862

实丰文化

B014

002876

三利谱

B020

002890

弘宇股份

B008

002899

英派斯

B005

002908

德生科技

B017

002909

集泰股份

B011

002913

奥士康

B028

002916

深南电路

B021

002919

名臣健康

B021

002926

华西证券

B054

002933

新兴装备

B024

002938

鹏鼎控股

B049

002967

广电计量

B055

002988

豪美新材

B063

300074

华平股份

B048

300110

华仁药业

B063

300225

金力泰

B048

300299

富春股份

B060

300397

天和防务

B048

300506

名家汇

B014

300621

维业股份

B014

300639

凯普生物

B042

300640

德艺文创

A11

300753

爱朋医疗

B027

300863

卡倍亿

A12

300864

南大环境

A20

300865

大宏立

A41

300866

安克创新

A40

300870

欧陆通

A28

300871

回盛生物

A15

002375

亚厦股份

B028

002383

合众思壮

B035

002386

天原集团

B047

002393

力生制药

B042

002426 *ST

胜利

B036

002450 ST

康得

B007

002467

二六三

B024

002487

大金重工

B013

002520

日发精机

B010

002527

新时达

B020

002557

洽洽食品

B042

002560

通达股份

B017

002564

天沃科技

B017

002575 ST

群兴

B020

002583

海能达

A11

002586 ST

围海

B046

002588

史丹利

B009

002619

艾格拉斯

B037

002620

瑞和股份

B029

002627

宜昌交运

B018

002629 *ST

仁智

B003

002639

雪人股份

B026

002647

仁东控股

B048

002652

扬子新材

B018

002656 ST

摩登

B015

002693

双成药业

B020

002701

奥瑞金

B002

002706

良信电器

B040

002726

龙大肉食

B038

002734

利民股份

B016

002740

爱迪尔

B029

002741

光华科技

B031

002742

三圣股份

B020

002745

木林森

B047

002762

金发拉比

B003

002781

奇信股份

B002

002787

华源控股

B034

002791

坚朗五金

B022

002792

通宇通讯

B042

000955

欣龙控股

B017

000961

中南建设

B039

000981 ST

银亿

B037

000987

越秀金控

B007

000990

诚志股份

B008

002020

京新药业

B039

002026

山东威达

B022

002052 *ST

同洲

B012

002060

粤水电

B004

002065

东华软件

B010

002072 *ST

凯瑞

B015

002076 *ST

雪莱

B015

002097

山河智能

B024

002131

利欧股份

B028

002132

恒星科技

B021

002142

宁波银行

B005

002148

北纬科技

B007

002152

广电运通

B018

002166

莱茵生物

B006

002181

粤传媒

B002

002183

怡亚通

B043

002186

全聚德

B046

002194

武汉凡谷

B026

002231

奥维通信

B007

002233

塔牌集团

B034

002236

大华股份

B060

002239

奥特佳

B024

002246

北化股份

B040

002251

步步高

B018

002269

美邦服饰

B002

002282

博深股份

B021

002285

世联行

B029

002314

南山控股

B006

002322

理工环科

B022

002331

皖通科技

B023

002333 *ST

罗普

B013

002363

隆基机械

B061

002369

卓翼科技

B019

002374

丽鹏股份

B013

000023

深天地

A B001

000039

中集集团

B005

000060

中金岭南

A46

000088

盐田港

B005

000150

宜华健康

B022

000157

中联重科

B044

000301

东方盛虹

B027

000498

山东路桥

B012

000498

山东路桥

B036

000502

绿景控股

B061

000507

珠海港

B038

000523

广州浪奇

B037

000524

岭南控股

B039

000537

广宇发展

B034

000546

金圆股份

B024

000547

航天发展

B038

000560

我爱我家

B045

000565

渝三峡

A B036

000582

北部湾港

B043

000598

兴蓉环境

B040

000606

顺利办

B014

000615

京汉股份

B029

000687 *ST

华讯

B039

000688

国城矿业

B010

000700

模塑科技

B039

000727 *ST

东科

B043

000786

北新建材

B009

000792 *ST

盐湖

B033

000798

中水渔业

B053

000812

陕西金叶

B050

000822

山东海化

A11

000868 *ST

安凯

B023

000876

新希望

B025

000889

中嘉博创

B046

000902

新洋丰

B054

000908

景峰医药

B009

000918

嘉凯城

B047

000931

中关村

B008

000948

南天信息

B027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20-045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仲裁事项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天地A” ）收到控股股东

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君浩” ）的通知，获悉广东君浩作为申请

人已将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旗同德” ）、深圳华旗

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旗盛世” ）及姜洪文诉至深圳国际仲裁院，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基本情况

2017年8月11日，广东君浩与华旗同德及案外人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通果汁”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集团” ）签订

《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意

向书A》及《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

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意向书B》，就华旗同德持有的深天地A共计2,100万股

股份及恒通果汁、 东部集团持有的深天地A共计1,700万股股权转让给广东君浩事宜达成

初步共识。

2017年12月19日，广东君浩与华旗同德签订了《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协议书（A）》（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书（A）》” ），《股份转让协议书（A）》第8.9

条约定：“华旗同德的保证方华旗盛世、姜洪文对《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B）》（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书（B）》” ）项下恒通果

汁、 东部集团合计1,700万股的转让过户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具体见附件

三。”《附件三》的第2条约定：“由恒通果汁、东部集团、广东君浩负责提供所有办理标的公

司1,700万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需交付的文件并办理该股份转让过户的手续。 ”《附件

三》的第3条约定：“恒通果汁、东部集团在广东君浩向其支付第一期价款之日起十五（15）

个工作日内完成1,700万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非因恒通果汁、东部集团原因未按时完

成标的公司1,700万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间顺延。 ” 由此可见，华旗同德对于恒通果汁、

东部集团的1,700万股股份转让过户给广东君浩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7年12月19日，广东君浩与恒通果汁、东部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B）》，其中

5.2条约定：“恒通果汁承诺在收到广东君浩支付的第一期价款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

内完成拟转让的1,000万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东部集团承诺在收到广东君浩根据本协

议第四条第一款第（2）项约定向东部集团支付的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后五（5）个工作日内

完成拟转让的700万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

2017年12月20日， 广东君浩已向恒通果汁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6,000万元， 按照

《股份转让协议书（B）》约定，恒通果汁、东部集团应于2017年12月20日后15个工作日内

完成1,000万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给广东君浩， 但本次股份转让的实际交割日推迟至

2019年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后15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1日-2018年1月11日），深

天地A股票的加权平均价为22.40元/股。

2017年6月-7月，广东君浩已向东部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00万元，2018年

3月19日，广东君浩已向东部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00万元，按照《股份转让协议

书（B）》约定，恒通果汁、东部集团应于2018年3月19日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700万股股份

的过户登记手续给广东君浩。 但本次股份转让的实际交割日推迟至2019年2月11日，2018

年3月19日后5个工作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6日），深天地A股票的加权平均价

为18.43元/股。

截至2019年2月11日（本次股权转让股份的实际交割日），深天地A二级市场股价均价

为11.33元/股，因恒通果汁及东部集团延迟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而导致广东君浩所持深

天地A股份股价直接损失为人民币16,040.00万元。 华旗同德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故广东君

浩有权要求华旗同德支付上述金额。

华旗盛世及姜洪文为保证人，对合同履行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仲裁请求

（1）判令华旗同德向广东君浩支付违约赔偿损失人民币16,040.00万元；

（2）判令华旗盛世对华旗同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姜洪文对华旗同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华旗同德、华旗盛世、姜洪文连带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保全费、担保公司

费用、律师费20万元。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仲裁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国际仲裁

委已通过本次案件网上立案审核， 广东君浩已按照深圳国际仲裁院要求寄出立案申请材

料。 截至目前，广东君浩暂未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

广东君浩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君浩《关于仲裁事项的告知函》；

2、《仲裁申请书》。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20-046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

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天地” ）于2020年4月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9），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投控”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0年5月12日

至2020年11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过4,162,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0%）本公司股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投控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

告知函》，截至2020年8月12日，深投控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6月1日-2020年7月9日 16.83 1,387,492 1.00

合计 - 16.83 1,387,492 1.00

说明：深投控自2015年6月17日通过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披露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70,5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2,273,208 8.85% 10,885,716 7.85%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深投控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深投控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投控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深投控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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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047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暨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100%， 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天地A” ）于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君浩” ）的通知，广东君浩收到深

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仲裁通知》，深圳国际仲裁院已受理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旗同德” ）与广东君浩、林凯旋及林宏润股权纠纷一案。经核

查，华旗同德已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君

浩所持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申请人一：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林凯旋

被申请人三：林宏润

2、事实和理由

2017年12月19日，由申请人作为转让方、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旗

盛世” )和姜洪文作为申请人的保证人，与三名被申请人共同签署了《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A)》，其中约定：申请人将其所持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简称：深天地A；股票代码：000023.SZ）的2,100万股股票转让给被申请人，股份转让的

价格为每股50元，转让总价款为10.5亿元。 同时约定：转让价款共分为两期支付。 第一期价

款为3.9亿元，其中2.1亿元作为定金；第二期价款为6.6亿元。

2018年11月26日，申请人、华旗盛世、姜洪文与三名被申请人共同签署了《宁波华旗同

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A)之补充协议》，将股份转让的价格变更为每股45.2381

元，转让总价款变更为9.5亿元。同时在第二条中约定：被申请人一已向申请人支付3.9亿元，

其中2.1亿元为定金，该定金将于被申请人一支付完剩余5.6亿元后自动转为股份转让款。但

如被申请人一未能于深天地A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足额支付3.2亿元第二期价款

本息的，申请人有权就因此遭受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要求被申请人一作出赔偿，且申请

人已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

2018年11月30日，申请人、华旗盛世、姜洪文与三名被申请人共同签署了《宁波华旗同

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A)之补充协议(二)》,明确将每股对价变更为45.24元，股份

转让总价款仍为9.5亿元。

2019年2月1日，申请人、华旗盛世、姜洪文与三名被申请人共同签署了《宁波华旗同德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A)之补充协议(三)》，将2.4亿元的第一期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支

付方式作了调整：被申请人一应于2019年2月1日前支付第一期价款中的2亿元；被申请人

一应于2019年3月1日前支付第一期价款剩余的0.4亿元，如逾期或未足额支付的，则其应自

2019年3月1日开始按照年化12%的利率向申请人支付利息。

上述协议签订后，申请人已于2019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依约将其所持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2100万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过户至被申请人名下。 但被申请人除支付第一期部分款项外，至今未

按约履行剩余股份转让款3.6亿元，且未能按约支付相应利息，已构成严重违约。

因此，申请人已收取的相应定金人民币7,800万元因被申请人一的严重违约行为而有

权不予退还，因而被申请人一应向申请人支付剩余4.38亿元股权转让款并依约支付相应利

息，并应承担申请人因此支出的仲裁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同时，根据各方签订的股份转

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被申请人二和被申请人三应对上述被申请人一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3、诉讼请求

（1）裁决申请人已收取的定金78,000,000元因被申请人一违约而不予退还；

（2）裁决被申请人一立即支付股份转让款438,000,000元，并以360,000,000元的股

份转让款为基数,以年利息12%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欠付利息（暂计至2020年4月29

日为13,120,000元），合计为451,120,000元；

（3）裁决本案律师费4,950,000元及全部仲裁费用被申请人一承担。（以上第二、第三

项的仲裁请求暂计总额为456,070,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二和被申请人三对上述全部仲裁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人

广东君浩 是 38,000,000 100% 27.38% 2020.5.26 2023.5.25

广东省深圳市南

山区人民法院

合计 - 38,000,000 100% 27.38% - - -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广东君浩 38,000,000 27.38% 38,000,000 100% 27.38%

合 计 38,000,000 27.38% 38,000,000 100% 27.38%

三、其他情况说明

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50%，现将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

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除本次诉讼冻结股份所涉及的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

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

况。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 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事项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

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

防范应对措施。

本次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诉讼中败诉、相

关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控股股东广东君浩正积极采取相

关措施，争取尽快解除上述股份司法冻结。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具

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2、《仲裁通知》；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60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更名的股东广州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智威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鼎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共同控制的企业；

●此次股东名称变更后上述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一、基本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

广州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

鼎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发来的

通知，告知其企业名称已进行了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及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主要变更情况

为：“广州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为“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广州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为“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鼎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郧西鼎烨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为“郧西拓宏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二、具体变更情况：

1、广州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的情况：

企业名称：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17号四楼402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茂名市拓宏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智慧）

主营业务：持股主体，无主营业务。

除上述变更外，该股东变更前后的内部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2、广州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的情况：

企业名称：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17号四楼404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茂名市拓宏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智慧）

主营业务：持股主体，无主营业务。

除上述变更外，该股东变更前后的内部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3、广州鼎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的情况：

企业名称：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17号四楼403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茂名市拓宏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智慧）

主营业务：持股主体，无主营业务。

除上述变更外，该股东变更前后的内部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4、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的情况：

企业名称：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17号四楼401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茂名市拓宏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智慧）

主营业务：持股主体，无主营业务。

除上述变更外，该股东变更前后的内部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上述股东名称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上述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

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61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计划减持的大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一柯康保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109,50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2020年7月31日上市流

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景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

922,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7%。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上

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的方式取得的股份。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已于2020年7月31日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柯康保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6,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99%。 减持行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方可实施，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如遇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 ）

2、刘景荣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38%。 减持行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方可实施，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如遇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 ）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柯康保

其他股东：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董事

109,500,800 16.68%

其他方式取得：109,500,800股（其中：

IPO前取得70,192,821股；IPO后以资

本公积转增取得39,307,979股）

刘景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922,125 2.27%

其他方式取得：14,922,125股

（其中：IPO前取得9,370,080股；IPO后

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5,247,245股；公

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取得304,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中，柯康保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柯康保 109,500,800 16.68%

柯康保、柯云峰、柯金龙三人系亲兄弟关

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柯舟为柯康保之子， 邹朝珠为柯康保之

配偶，梁小玲为柯云峰之配偶，王春婵为

柯金龙之配偶， 柯秀容为柯云峰、 柯康

保、柯金龙之姐；

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

共同控制的企业。

柯云峰 140,388,801 21.39%

柯金龙 140,388,802 21.39%

柯 舟 28,080,000 4.28%

梁小玲 12,402,936 1.89%

邹朝珠 11,672,294 1.78%

王春婵 11,232,000 1.71%

柯秀容 5,616,000 0.86%

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合计 476,129,633 72.54%

注：公司于近日收到部分股东的通知，其企业信息已完成变更：“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鼎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联

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更名为“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广州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柯康保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刘景荣先生上市以来与可转债转股取得股份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

持原

因

柯康保

不 超 过 ：6,

500,000股

不超过：0.99%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6,500,000股 ；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

500,000股

2020/9/3

～

2021/3/2

按市场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

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式取得的股份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刘景荣

不 超 过 ：2,

500,000股

不超过：0.38%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500,000股；大宗

交易减持不超过：2,

500,000股

2020/9/3

～

2021/3/2

按市场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持有的股份、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式取得的股份以及公

司2019年公开首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的方式取得的股份

自 身

资 金

需 求

自

注：如遇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柯康保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的承诺：

（1）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柯舟、邹朝珠、梁小玲、王春婵、柯秀容承诺：自发行人的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同时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

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减持公

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上

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进行调

整）。

（3）柯舟同时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100%，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

审计基准日后，如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

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4）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广州鼎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广州联耘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广州智威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5）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同时承诺：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本承诺。

2、刘景荣先生的承诺：

（1）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本承诺。

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买卖股票。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

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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